燃气全预混蒸汽发生器技术参数要求

一、本体技术要求：
1.要求设备免监检，整机承压总水容积小于 30L，供应商须提供省级以上特检院出具的、以《锅炉安全技术规程》TSG11-2020（含1号修改单），T/GDASE 0032-2022《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技术规范》等相关行业标准及法规为测试依据的整机水容积测试报告。非炉胆水容积、非运行水容积、非单元水容积、非模块水容积、非单组水容积、非设计水容积，整机为一个独立铭牌；
2.提供【锅炉运行工况运行能效测试报告】【锅炉环保检测报告】【蒸汽相对湿度检测报告】【水容积测试报告】等4份报告，均为独立报告，且4份报告日期要求一致，应为2025年以内的按最新标准测试的最新报告，针对的同一台设备进行的测试，其中一份报告必须能佐证4份报告是相关联的。提供的报告设备型号≥实际投标设备型号，复印件有效，报告须加盖制造商鲜公章。（提供查询证书状态有效的截图）
3.适用燃料：天然气，燃气进口压力：3~8kPa；
4.承压炉体： 承压炉体要求采用立式水管结构，换热管材质要求采用 GB5310 规定的 12Cr1MoVG 级别以上的耐高温合金锅炉钢，焊接采用两道全氩弧焊，焊缝平整不产生焊渣。炉体换热面积应＞40㎡。
5.提供详细的锅炉流程图，内容包括设备系统管路流程、系统管路尺寸及材质、相关辅机资料、设备基础要求及规格、水电气详细接口要求，需在图中标注体现。         
6.设备应配备安全阀、压力表、液位计。要求带安全阀检验报告。
7.额定蒸发量：Q≥1.0t/h；实测蒸汽流量与额定蒸发量偏差≤±3%；
8.额定蒸汽压力： 1.25MPa。
9.单台蒸汽设备出口蒸汽干度大于97%，不能外置汽水分离器，不能主机汽水分离后的冷凝水再次进入水箱，并提供由省级特检院出具的蒸汽相对湿度检验报告。
10.采用撬装式整体结构，出厂前组装好一体供货，蒸汽发生器本体、冷凝器、燃烧器、水泵、辅助水泵、控制系统、安全系统等零件在一个框架箱体内置；
11.产品热效率应符合TSG91-2021《锅炉节能环保技术规程》附录A天然气冷凝蒸汽发生器目标值大于101%的要求，并提供特检院能效检测报告，特检院能效测试报告应与第一条提供的水容积报告是基于同一台样机同时测试的合格报告。
12.蒸汽发生器排烟温度≤60℃，设备外表面温度≤环境温度±10°C；
13.蒸汽发生器运行噪声应低于90分贝（离锅炉 1 米测试值）。
14.需配备省煤器或冷凝器，采用316L或444不锈钢材料，激光焊+氩弧焊，全满焊。冷凝器要求水路焊缝与烟气侧焊缝不重合。焊缝位置无冷凝水聚集。冷凝器换热面积＞50㎡。冷凝器和炉体水路应为串联结构，冷凝器应不承压，冷凝器出水应直接进入炉体，且符合《T/CBWA 0027-2024小型蒸汽锅炉水容积测试规范》，确保冷凝器出水压力不超过 0.1MPa 。
15. 蒸汽发生器内须标配有防冷凝器汽化的安全保护系统。
16.设备应自带水泵，由设备自身控制，要求变频供水控制，泵头应采用不锈钢材质，配备自动排气装置，给水泵的参数应能满足本工程需求，采用知名品牌产品。
17.供方对产品技术应享有全部知识产权，保证产品中采用的专有技术、专利、产品或其他知识产权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应提供必要的专利证明文件。
18.蒸汽发生器随机资料应包括：装箱清单（含附件）；合格证；水压试验报告；质量证明书；特检院水容积测试报告复印件；特检院能效测试报告复印件。
19.主机内需要配置连续监测直读式的液位计，即不借助任何其他元件可直接读出炉胆液位，同时还需配置一套可靠的水位示控装置。
20.空气过滤装置要求选用过滤等级G4 以上级别过滤材料，过滤装置应便于维护，拆卸清洁滤芯不需要使用工具。
21.蒸汽发生器内须标配有除氧系统。
二、燃烧器的技术要求：
1.燃烧器应采用金属纤维网材质，法兰连接，方便维修，且保证网孔不堵塞，不会产生爆燃、排放物超标等危险；
2.燃烧器要求采用全预混燃烧方式；
3.提供由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出具的在有效期内的燃烧器型式试验报告及燃烧器型式试验证书，复印件有效，报告须加盖制造商鲜公章；
4.燃烧器应满足设备额定功率的要求，额定输入功率应≥750kW；
5.燃烧取样产生的 NOx≤30mg/Nm3；
6.线性比例调节燃烧，功率调节比≥1:5，燃烧器最小输入功率应≤160kW；
7.燃烧器应配备引火点火装置，点火方式采用小火引火。燃烧器的点火过程燃气消耗量≤9.5m³/h；
8.应配备燃气过滤装置和空气过滤装置；
9.燃烧器应自带燃气检漏装置；
10.程序点火、自动吹扫及熄火保护，负荷调节及停机过程自动化，确保安全运行；
11.燃烧器配件应包括燃气开关阀、过滤器、稳压器、点火电磁阀、组合电磁阀、燃气压力开关、燃气检漏装置及连接以上配件的弯头、异径管等，核心配件应采用知名品牌产品。
12.风机应采用知名品牌产品，风机应采用直流无刷电机，电机最高转速要求不低于8300rpm，以确保排烟顺畅；最大负荷时烟道出口锅炉余压＞300Pa，风机故障率要求＜1%，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bookmark: _GoBack]13.燃气阀组应采用知名品牌产品，功率调节范围不得小于1:5，且全范围内燃烧稳定无波动，排放：CO≤90mg/m³、NOx≤30mg/m³。带有燃气报警装置，保障设备稳定运行。当检测到燃气系统异常时自动停机，以保证不会产生燃气泄漏、爆燃等危险情况。
三、控制系统的技术和安全要求：
1.控制系统应采用液晶触摸显示屏，能动态显示蒸汽发生器的运行状态。
2.控制器应具备不少于以下功能：主短路开关、紧急停炉、自动点火控制、故障显示报警、烟气温度显示。
3.蒸汽发生器及辅助设备应实现自动调节、程序启停、自动运行等功能。
4.蒸汽发生器燃烧器控制安全运行程序应包含：炉膛预吹扫程序、后吹扫程序、自动点火程序、安全运行联锁保护程序、停炉保护程序、熄火保护程序、不着火保护程序等。
5.蒸汽发生器应具备以下安全保护功能：蒸汽发生器超压、熄火、断电、短路、缺相、风压报警、蒸汽超温、炉体超温、蒸汽过热度报警、燃气压力高于或低于设定值报警；当蒸汽发生器液位失常及出现其他突发故障时能及时停炉，排除故障后人工复位。
6.蒸汽发生器能根据外界用气量的变化自动进行燃烧状态的调整。
7.蒸汽发生器应具备开关、点火控制、故障报警、烟气温度、燃气检漏等数据远传功能，以及远程控制设备启停、负荷调节、蒸汽压力控制等功能，带通讯模块并开放通讯协议。
8.满足项目实际表压0.8MPa情况，燃气低位热值8100大卡/Nm³下运行蒸汽单耗不高于80Nm³/t。


